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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友原則 －聖嚴法師 

問：有人因為被朋友傷害而不肯相信朋友，我們在交朋友的時候，有沒有什

麼應該注意的事情和需要掌握的原則？ 

答：交朋友除了掌握友直、友諒、友多聞的原則之外，另外還有四點需要注

意： 

第一，要保護自己。與朋友互動的時候，不論新朋友或老朋友，我們必須要

保護自己。如果忘了保護自己，可能會招來一些麻煩。 

    第二，要保護對方。也就是和對方交往時，不要有非分之想，想從對方身上

得到不應該得到的好處或利益。我們與人做朋友時，應該想到能不能對他人有幫

助，如果不能，至少不能冀望得到非分之物。無論是有形或無形的，都不應該有

這種念頭。不佔人家的便宜，一方面是保護自己，另一方面也保護了對方。 

第三，要保護雙方的家庭。不能因為我跟他交朋友，而使我的家人受到傷害，

同時，也要保護他的家人不受到傷害，否則，可能有麻煩。 

第四，不要讓社會受到傷害。我跟他做朋友是我們兩個人的事，假如越軌了，

超越了界線和名分，就可能造成社會的損失，而要付出代價。 

掌握住這四個原則，交朋友就無往而不利了。 

常聽人說：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」有的朋友在剛相處時，表現得非常忠誠、

坦白且熱心，彼此很容易就熟絡了，於是，就把保護自己的防線，一道一道全部

拆掉，對朋友推心置腹，沒想到對方卻進攻你的弱點，讓你完全沒有招架的餘地。

當然，我們不是把每個人都當成小人，但要切記，人性隨時都會變，今天沒有變，

說不定哪天遇到了大刺激、大誘惑就會改變。 

    什麼是大誘惑？像財產的誘惑、名利的誘惑、地位的誘惑，還有情感的誘惑。

遇到這種大誘惑時，人通常都不容易把持得住，所以我們必須要有防線。這種防

線對佛教徒而言，就是「戒」，持戒的時候就不會超越應該遵守的防線，超過界

線就表示有危險了。 

所以，宗教會教我們哪些事不能做，如果你做了不應該做的事，那就是超過

防線，一旦沒有了防線，就會有危險，更會發生意外。 

意外的發生，往往都是沒有維護好自己的防線，失去了保護自己的措施，缺

乏危機意識，因此，會造成很大的困擾，甚至危害到生命安全。 



2 
 

問：古諺云：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小人之交甜如蜜」，這是指什麼呢？ 

    答：「君子之交淡如水」的意思，就是彼此不要要求太多，不要想從對方得

到什麼回饋，或者是妄想不應該得到的財、物、名、利等。 

交朋友是為了彼此互相幫助，但幫助別人之後不要老想著對方會如何報答，

或是想連本帶利多得到一些回饋，如果有這種念頭，那就是小人之交而不是君子

之交了，因為小人多半著重眼前的利益。 

如果做了朋友以後，整天膩在一起吃喝嫖賭，甚至勾結起來做壞事，表面上

看起來彼此似乎頗有義氣，兩肋插刀也在所不惜，但這樣的交往，也是屬於「小

人之交甜如蜜」，對雙方都沒有幫助。 

「君子之交」是分得清清楚楚，你是你、我是我，錢財方面也分得很清楚。

做朋友不能老是想著佔別人的便宜，或者只有某一方一廂情願的付出，如果是這

樣，一定無法長久交往，因為其中存在了利害關係，而不是真誠相待。 

問：常聽人說：「朋友有通財之義。」朋友除了精神上的支持，若涉及金錢

往來，會不會危害兩人的友誼呢？ 

答：朋友有通財之義是對的，譬如你有一億元，我卻窮得不得了，而且還負

債幾十萬元，極可能吃上官司，得去坐牢。既然我們兩個是朋友，你又有一億的

財產，拿幾十萬元出來協助我還債，對你來講不過是九牛一毛，而且還可以免除

我的牢獄之災，何樂而不為？你代替我還掉債務，而且以後也不要我還這筆錢，

這就是「通財之義」裡所說的「財」。 

「通財之義」是指絕對的付出，並且不再希望得到回饋，也不希望能夠回收，

更不會當作利益的交換。但是在付出時，一定要考慮，自己有沒有這個能力，否

則本來只是一個人的債務，卻又拖累了另外一個人，這是不理智的。 

問：幫助朋友是否應該量力而為呢？ 

答：幫助朋友固然是應該的，但前提是不能忽略了自身的安全。如果連自己

都沒辦法保護好，就算是幫對方忙，但真的是幫到了嗎？ 

譬如朋友不小心落水，因一時情急，忘了自己其實並不很會游泳，卻又下水

救人，此時極可能也讓自己陷於危險中，結果變成愈幫愈忙；或是為了救人，千

方百計救了別人，自己卻沒有辦法上岸，甚至失去了生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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乍看之下好像很有義氣，可是自己因為朋友而犧牲，家人也連帶著被犧牲，

社會也付出了代價。這種做法是不理智的，採取的行動最好能面面俱到，才有智

慧。 

問：即使是交情再好的朋友，彼此之間有些事是否仍然不容踰越？ 

答：我們都知道引狼入室是很可怕的，對於朋友，尤其是知心的朋友，要維

持淡如水的關係，也就是要有防線。這是一種禮貌和尊重，無論我們的交情有多

好，如果越過了界線，再要好的朋友極可能從此不相往來。 

我聽說現在社會上有換妻、換夫的事情，這不但不合乎倫理，也是非常危險

的事，甚至會動搖了家庭的根本。 

摘錄自法鼓文化《覺情書》 

 

 

 

 


